告解──超性生命失而復得

你有沒有看報紙，或聽或看新聞呢？

新聞版中佔偌大部分的新聞是甚麼呢？

-
是仇恨、殘殺、憤怒等……你有沒有犯上過失呢？

-
這些都是顯示出人的軟弱，換言之人迫切地需要天主救世的行動。我們也必須承認，人需要不斷的改惡遷善，歸依天父→是我們一生所應不斷努力之事。

我們用「罪過」來稱一些破壞或斷絕人與天主間，或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事件，當我們違反天主的誡命時(良心的呼喚)，我們便冒犯天主，同樣，當我們沒有真正的彼此相愛，忽視那該做而沒有做的事，沒有在別人需要時提供服務，以及不肯對人說好話等，都是叛逆天主。

~ 記著我們犯罪亦會危害教會其他成員→因教會猶如一體。

甚至我們私人的罪亦危害我們鄰人，如偷盜、打架等。信友本身的聖德實在是聖教會聖德的基礎。而我們在基督內團結在一起，犯罪能削弱基督的奧體，所以我們犯了過錯時不單要與天主修好，也要與人修好。基督在福音中，藉許多例子及行為來說明了天主對人的無限仁慈。在祂的實際行動中，具體地表示了天主願意寬恕我們。例如：基督寬恕了那跪在祂腳前痛哭的婦人和犯姦淫的罪婦，在十字架上，祂寬恕了那臨死的盜賊，迫害祂的人，以及那些離棄祂的朋友。基督說自己是善牧，四處尋找迷失的羊→罪人。

天主由於愛我們，才把自己的生命賜給我們，但是祂從來不勉強我們接受，人可以自由地接受或拒絕祂的父愛。人若犯罪，就是拒絕這份親情，而離開天父之家。(蕩子的比喻, 路15:11-24)
罪的本質及後果：

罪是人故意拒絕天主的愛，是忘恩負義，背棄天主，自動與祂斷絕父子的關係。
我們今日所犯的罪，與人類始祖所犯的罪大致相似。罪的觀念與我們對天主的信仰不能分開：只有相信和了解天主的仁愛，偉大與聖潔之後，人才會了解罪的真正意義。天主對我們的愛是慈父的愛，祂使我們成為祂的子女，分享祂的富有和幸福。

浪子以前與慈父及家人的幸福生活，象徵「寵愛的生活」。浪子為了自私自利，擅自與慈父脫離關係，企圖擺脫他的照管，因而走入歧途，這正是罪的具體寫照，它的後果是超性生活的喪失，也就是與天主之親情中斷。以上所描述的罪，通常稱為「大罪」或「死罪」，因為它剝奪人的超性生命 (雅1:15)，構成大罪的條件有三個：

a. 明知

b. 故意

c. 在重大的事上得罪天主

三者缺一，則是為小罪，或沒有罪過。小罪雖不會使人中斷與天主的親情，也是對天主不忠不孝的罪行，有損我們與天主之間的愛情。
天主對罪人的態度是怎樣呢？

天主時常耐心地期待罪人的悔改，樂於寬恕悔改的罪人。

浪子的比喻就是天主對一切罪人所作的愛的召喚。他呼喚沉迷在罪惡中生活的人類，回到祂的懷抱，分享祂幸福的生活。為了召喚罪人，祂甚至派遣祂的聖子來到人間 (路5:32) 給人宣講悔改和天國的福音 (瑪4:17)。

天主召喚所有的人回頭改過，因為我們都是罪人 (羅3:23)。基督和祂的宗徒們在宣講時，不斷地邀請人悔改，並相信祂的福音。所請悔改有兩個步驟：

a. 擺脫舊約的錯誤和罪惡的生活

b. 歸依信賴仁慈的天主 (格前1:9)
領受洗禮，可以說是這雙重步驟的完成，與天主正式地建立起父子的親密關係。浪子的回歸父家是罪人的悔改，以及與天父恢復父子關係的最好榜樣。我們藉著洗禮與天主所建立的關係，仍然可能因重罪而中斷，這中斷的關係需要我們悔改，並通過告解聖事才能恢復。

藉著修和聖事，寬仁慈愛的天父，以特殊的方式使我們與祂和好，與教會內的各分子和好。在修和聖事內，我們表示自己的覺悟，痛悔自己的罪，並願意從罪惡中擺脫出來，回歸天父。這天父與子女友愛及修和的相遇是在教會內發生，使人得到更新，因此修和聖事成為人悔改和獲得天父寬恕的最可靠標記。

天主也給了我們其他不同的方法，使我們能與天主，與他人修好。其中一種是愛的合一的感恩祭。共同祈禱及默想聖經，亦可使我們獲得天主的寬恕。基督還強調我們應彼此寬恕，例如天主經為要得到天主的寬恕，我們首先要肯彼此寬恕。在我們拿著祭品到祭台奉獻時，先要彼此和好。基督也舉了一個比喻 (瑪5:23-25; 18:23-35)。

誰有赦罪權，這赦罪權是怎樣取得呢？

聖經告訴我們，基督將赦罪的權柄交教會 (若20:19-23；路15；瑪18:18)。

赦罪的能力原罪屬於天主 (瑪9:1-8)，宗徒們直接從基督獲得了赦罪權，而後世的主教、神父們，則是藉著聖秩聖事獲得它。他們所享有的赦罪神權，不是為自己的方便，而是為信徒的利益，所以他們不能給自己赦罪。
基督建立告解聖事的主要目的是甚麼？

耶穌基督降世的主要使命是為拯救罪人(瑪9:13)。基督雖然升天，祂仍願藉著告解聖事，通過主教或神父解脫罪人的痛苦，每次罪 去告解，就是去與基督會晤，求祂寬恕。主教或神父只是基督的代表、工具，實際上是基督給人赦罪。

基督給伯多祿有赦罪的權柄 (瑪16:17-19)。
真誠的悔改是修和聖事的主要條件。這不單是一種恐懼或後悔或感覺做錯了事，而且實在是內心的歸依。這歸依基於我們體會到自己得罪了天主和他人。因此，悔改需要堅信天主的仁慈和寬恕，並且期望藉天主的教會而得到修和。這要求人有一份真誠的渴望和努力，願意讓天主的恩寵在我們的生活中重新工作。

重罪 (大罪) 使人遠離天主，跟天主斷絕父子的關係，並傷害教會這個大家庭。告解聖事使人與天主和教會重歸於好，使人重獲新生。教會也勸導犯小罪的人經常行告解，使因小罪而受傷的靈魂，重新振作起來：因為小罪雖然不會中斷天主對人的親情，卻會削弱。告解聖事可以使人認清罪的兇惡，因而激起恨罪的心情，堅固人的意志，使人避免犯罪，並能增加人的謙遜，助人修德成聖，促進人與天主的關係。

行告解時，應該持有如同浪子回頭一般的態度，就是向主認罪、求救和改過遷善的決心。但為了妥善告解，應遵守五條主要規矩：

1. 省祭

2. 痛悔

3. 定改

4. 告明

5. 補贖

省祭： 用心查考，領洗以後或上次妥善告解以來，所犯的罪過。

痛悔： 因為得罪天主，心裏難受，悔恨己罪。

定改： 下定決心，從今以後，寧死不再犯罪，並要盡力免犯罪的近機會。

告明： 就是把省察出來的罪，在神父跟前告訴明白。

補贖： 就是告罪後，神父按罪的輕重，所罰的神工，盡力照做。
修和聖事禮儀有三種方式：

1. 個人悔罪禮 (告解)
2. 團體悔改禮

3. 在特殊環境中集體赦罪禮

個人悔罪禮：面對面或在告解亭 (參閱悔罪禮儀小冊子)

為甚麼不可以自己在房間內向天主罪呢？

藉修和聖事，天主與罪人相遇，寬恕他的罪，使他重新獲得那份天主子女的平安。他賜給我們加倍的力量，去寬待我們的兄弟姊妹，如同天主寬恕我們一樣，更能夠在天主的家庭內，與人和平相處，一起工作，彼此尊重，在教會內成為一個積極參與的成員，充滿活力的天主子女。
修和聖事最大的效果之一，是恢復以往與聖神和聖教會的合一，聖保祿曾提及，真正的修和與合一是同時存在的(哥3:12-15)。修和聖事為那些因犯罪，而與天主斷絕了愛的關係的人，是必須的。為那些熱誠追求聖德，而仍有小缺失者，修和聖事也有大益處。然而，這並非只是禮儀上的重演，卻是我們要把領洗時所領受的恩寵──基督的生命──繼續不斷在生活中，更明顯地表現出來。我們應明白修和聖事的價值，使我們在聖德上日益增進，更接近天主。

大赦是甚麼？

大赦是教會以自己的權力，藉著基督及諸聖的功勞，給準備妥善的信徒，在告解以外，赦免因罪過而應受的暫罰。赦免全部暫罰的，稱為「全大赦」，赦免部份暫罰的稱為「限大赦」。

(詠:51)
教宗需要辦告解嗎？

若一個還俗的神父，可不可以聽告解？

神父可不可以揭露他人告解之罪呢？

神父可不可以出庭作證？
